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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晚了15分鐘接回卻被收逾時費、預繳⽅案想提前終⽌被收⾼額⼿續
費？遇上寵物美容爭議該怎麼辦？

⽂:王綱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5-06-15

案例

A飼養了⼀隻可愛的瑪爾濟斯，名叫阿寶。A對阿寶的照顧可說是無微不⾄，也時常帶阿寶給位於住家附近
的寵物美容業者B美容，還在業者B的推薦下，購買了價格12,000元（新臺幣，以下均同）的半年洗澡⽅
案（共24次）。不過，有次A只是⽐原約定時間晚了15分鐘接回阿寶，竟被業者B收了「逾時費」。A回
家後越想越氣，最終決定終⽌契約，要求業者B退還剩下的20次洗澡費10,000元，此時業者B竟⼜表⽰退
款⾦額要額外扣除800元⼿續費。業者B的作法是否合法呢？

本⽂

⼀、「⽝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的制定緣由與效⼒

近年來，⺠眾飼養寵物的⽐例持續增加，⽽隨著市場需求的擴⼤，也有越來越多業者開始提供包含剪指甲、剪
⽑、洗澡∕SPA護膚等在內的各式寵物美容服務，但同時也衍⽣出不少消費爭議[1]。因此，政府為了預防消費
糾紛，平衡業者與消費者雙⽅的權益，在2025年5⽉12⽇正式公告「⽝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
得記載事項」。

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，這個「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將會是⽝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的基本規範，如
果業者訂定的定型化契約條款牴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時，牴觸的部分無效；如果沒有將「應記載事項」的
內容記載到定型化契約中，該事項仍會構成契約內容[2]，⽽且業者還可能因此被主管機關裁罰[3]。

不過，依照此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前⾔，它的適⽤範圍⽬前僅限於「⽝」、「貓」，⾄於有些業者也會提
供美容服務的其他寵物，諸如寵物⿏、兔⼦等，則不在適⽤範圍內。

⼆、消費者超時30分鐘以上接回⽝、貓，業者才可依約定收取逾時費

依照應記載事項第10點規定，針對消費者超過約定時間才將⽝、貓接回的情形，業者可預先在定型化契約中
約定收取或不收取逾時費，不過即便有載明將收取逾時費及每⼩時⾦額，也必須在消費者逾時30分鐘以上時
才能收取[4]。業者訂定的逾時費規定如果牴觸以上內容，就是無效的。

三、消費者可隨時終⽌預繳⽅案，業者應於3⽇內完成退款且扣除⼿續費有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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⽬前坊間常有寵物美容業者推出⽉繳、半年繳、年繳等預繳費⽤⽅案，以給予⼀定優惠的⽅式吸引消費者預繳
費⽤，也希望藉此增加消費者的黏著度。但當消費者提前終⽌契約時，預繳的費⽤能否退還、是否要扣除⼀定
⼿續費後再退還，都很容易產⽣爭議。

因此，應記載事項第6點及第7點特別規定，消費者可以隨時終⽌契約，業者並應於終⽌⽇後3⽇內將消費者已
繳納的全部費⽤，扣除已接受的美容服務費⽤及事前約定的⼿續費後退還消費者。⽽且⼿續費不僅要事前約定
好才能扣除，⾦額⽅⾯也僅限於定額收取100元，或是不定額收取，在契約總費⽤5％以下按⽐例計算，且⾦
額不能超過1,000元[5]。

四、其他與消費者權益有關的重要規定

除了處理上述「逾時費」以及「提前終⽌契約」的問題外，應記載事項另外還規範了許多與消費者權益有關的
事項，包含：

（⼀）  要求業者要在訂約前向消費者充分說明服務項⽬、期間、次數、有無約定指定服務⼈員、費⽤及其⽀
付⽅式，並製作紀錄供消費者確認與留存（應記載事項第3點）。

（⼆）  要求業者在服務期間提供安全環境及妥善照顧，並課予業者在發現⽝、貓有異常狀況時，有⽴即妥善
處理並通知消費者，以及於必要時將⽝、貓送醫救治的義務（應記載事項第4點、第5點）。

（三）  要求業者提供消費者履約保障機制，但例外在契約期限1個⽉以內，或按⽉收費，或預收費⽤累計未消
費⾦額在1萬元以下時，業者可以不提供（應記載事項第13點）。

因此，建議消費者在遇到寵物美容的消費爭議時，可以先看看「⽝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
事項」裡⾯有無相關規定，或許就有機會找到爭議的解⽅。

五、案例分析

在上述案例中，A只是⽐原約定時間晚了15分鐘接回阿寶，尚未超時30分鐘，此時依應記載事項第10點，業
者B應不得向A收取超時費。針對A後續提前終⽌契約要求退費部分，業者B要求扣除800元⼿續費，這部分即
便有事先記載在定型化契約中，顯然也已經超過契約總費⽤1萬2千元的5％，也就是600元，違反應記載事項
第10點，因此仍是無效的。

註腳
   中央社（2024），《⽑寶⾙美容糾紛多 新北動保處籲消費前充分溝通》。[1]

   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：「
I 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，保護消費者權益，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，得選擇特定⾏業，擬訂其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，報請⾏政院核定後公告之。
II 前項應記載事項，依契約之性質及⽬的，其內容得包括：
⼀、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。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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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。
三、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。
四、契約之解除權、終⽌權及其法律效果。
五、其他與契約履⾏有關之事項。
III 第⼀項不得記載事項，依契約之性質及⽬的，其內容得包括：
⼀、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。
⼆、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。
三、限制或剝奪消費者⾏使權利，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責任。
四、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。
IV 違反第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，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。該定型化契約之效⼒，依前條規定定之。
V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，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，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
VI 企業經營者使⽤定型化契約者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。」

   消費者保護法第56條之1：「企業經營者使⽤定型化契約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⼗七條第⼀項公告之應
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，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，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⽽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臺幣三
萬元以上三⼗萬元以下罰鍰；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⽽屆期不改正者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⼗萬元以下罰
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」

[3]

   ⽝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0點第1、2項：「
I 企業經營者完成⽝、貓美容服務後，消費者應依雙⽅約定時間○時○分前接回⽝、貓。
II 消費者接回⽝、貓之時間已逾約定時間者，企業經營者：
□(⼀)不收取逾時費。
□(⼆)收取逾時費，每⼩時新台幣○元。逾時未滿三⼗分鐘不收取逾時費，逾時三⼗分鐘起開始計算逾時
費，其超過部分， 未滿三⼗分鐘者，以半⼩時計算；超過三⼗分鐘以上未滿⼀⼩時者，以⼀⼩時計算。
」

[4]

   ⽝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6點：「
I ⽝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前，消費者得隨時解除契約。
II ⽝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前，因消費者任意解除本契約者，企業經營者應於解約⽇後三⽇內將已收取之費⽤
扣除⼿續費後退還於消費者。
III ⼿續費之收取：
□(⼀)不收取。
□(⼆)定額：新臺幣⼀百元。
□(三)不定額：指本契約總費⽤百分之○(其最⾼⾦額不得逾本契 約總費⽤百分之五，且不得逾新臺幣⼀
千元）。
IV 未依前項約定⼿續費之⾦額時，企業經營者不得扣除⼿續費。」
第7點：「
I ⽝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後，消費者得隨時終⽌契約。但單次服務，不適⽤之。
II ⽝、貓美容服務實施後，因消費者任意終⽌本契約者，企業經營者應於終⽌⽇後三⽇內將已收取之費⽤
扣除已接受美容服務費⽤及依前點第三項之⼿續費後退還於消費者。未依前點第三項約定⼿續費之⾦額時
，企業經營者不得扣除⼿續費。

[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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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寵物美容，⽝、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消費爭議，消費者保護法，逾時費

III 前項扣除已接受美容服務費⽤之計算⽅式如下：
□(⼀)美容服務項⽬無差異時，扣除平均每次美容服務費⽤新臺幣○元，乘以實際接受美容服務次數之費
⽤。
□(⼆)美容服務項⽬有差異時，扣除已接受美容服務之單價。但各筆單價不得超過本契約總費⽤百分之六
⼗。
IV 前項第⼀款所稱平均每次美容服務費⽤，指本契約總費⽤除以本契約美容服務總次數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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